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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302执清11号
本院于2021年4月23日受理黄加妮申请黄加妮个人

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1年6月25日指定华东公证处
公证员林成丽为黃加妮个人债务清理管理人。黄加妮的债
权人应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黄加妮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管理人林成丽申报债权(联系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府前街275
号；联系人:林成丽;联系电话:13695857810),书面说明债权
的金额、有无担保财产、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相关事项,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该事由消灭后10日内补充申报,但对
补充申报前已经进行的财产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非因
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上述期限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按照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1年8月20日9时在温州市鹿城区人民
法院执行局(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滨洲景园10幢二楼)五号接
待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3418号

国李敏：本院受理原告钱海丰与被告国李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向被告国李敏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公告送达(2021)浙0381
民初3418号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国李敏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钱海丰借款本金310000元,并支
付利息(以借款本金31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12日
起按月利率1.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950元,保全费207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8670元,由被告国李敏负担(定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向本院缴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6840号

于孟宇：本院受理原告谢丽凤与被告于孟宇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被告于孟宇下落不明,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21220.5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的期间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提交证据材料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金丹与随
机抽取的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现定于2021年10
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如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7166号

南昌市合胜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垂岳诉被
告黄东强、南昌市合胜物流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安义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
本院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
告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安义支公司在其承担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
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直接支付原告医疗费、护理费等
共计555995.78元；二、依法判令被告黄东强、被告南昌市
合胜物流有限公司对上述赔偿不足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潘胜华担任审判长与随机抽取的两
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0月21日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
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4722号

张春娟、刘良贵：本院受理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虹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张春娟、刘良贵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0)浙0382民初472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及上诉
状，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24民初3914号

温州炬林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永嘉县中大有机玻
璃制品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
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支付货款:叁万叁仟陆佰肆拾肆元人民
币(33644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温州炬林包装有
限公司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10月9日上午9:00在永嘉县人民法院桥头人民法
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21民初2943号

上海起锐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徐伟、柳玉玲与被告上海起锐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2021）浙0421民初2943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1478号

余绵平：本院受理原告窦奎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
知书。本院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9万元并支
付利息6万元，被告承担本院诉讼费3300元。自本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4377号

孔秀国（户籍地：浙江省乐清市芙蓉镇筋竹村）:本院受
理的原告海宁市海洲街道舜森服装辅料店与被告孔秀国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原告要求:1.判令你向原告支付货款15000元；2.本
案诉讼费由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1年
10月1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8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3376号

湖州织里期末考试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娱
乐壹英国有限公司、艾斯利贝克戴维斯有限公司与被告湖
州织里期末考试服饰有限公司、被告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10月15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3036号

湖州市吴兴区韦博培训学校：本院受理的（2021）浙
0502民初3036号原告谢郑宇与被告湖州市吴兴区韦博培
训学校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因湖州市吴兴区韦博培训
学校下落不明（或者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
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
内。本案于2021年10月1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
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526号

沈新华：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学斌与被告浙江德清荣业
建设有限公司与第三人沈新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份额的工程款381.6万元;2、
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保全裁定
书、简转普裁定书、反诉不予受理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
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
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
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10月
20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791号

王伟强、闵忠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峰峰与被告王伟强、
闵忠英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上诉事项
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王伟强、闵忠英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峰峰加工款55000元。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
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
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464号

杨裕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东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杨裕平、王鄂峰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不履行裁判
法律后果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判决如下: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浙江东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50186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501860元
为基数，自2021年1月2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之标准计算至实
际清偿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
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045号

沈维伦：本院受理的原告罗艳诉被告沈维伦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07500
元；2.被告立即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以1075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3日起计算至款项
实际付清之月止）；3.被告支付原告因本案产生的律师费
6000元、交通费2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
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
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28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三号法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1386号

黄继国:本院受理原告王维民与被告黄继国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523民初13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黄继国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王维民劳务报酬6万元。
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黄继国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缴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02破17号

本院根据金煜华的申请于2021年6月7日裁定受理
金煜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1年6月16日指定
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金煜华的债权人应自
2021年8月5日前,向金煜华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义乌市
稠州西路381号B座201室;通讯方式陈献华;邮政编码:
321000;联系电话:13588685173)申报债权。本院已作出
限制消费令,限制金煜华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
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
行为。

本院定于2021年8月12日10时30分于金华市婺
城区人民法院速裁调解中心第一法庭(金华市人民西路
755号求真巷5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该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02破19号

本院在(2020)浙0702执6171号执行案中,发现金华
长庚医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于2021年6月16日裁定受理金华长庚医院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21年6月30日指定浙江泽
鉴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式:
金华市双龙南街1018号新融大厦17楼;邮政编码:321000;
联系电话:13646795276。

金华长庚医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
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
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
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金华长庚医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8月17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金华长庚医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8月27日9时在本院婺北法庭第六

审判庭(金华市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3破17号之二

2021年4月30日,本院根据浙江九天空间钢结构有限
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87
条第2款、第3款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浙江九天
空间钢结构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破29号

本院于2021年7月7日裁定受理义乌市伊仕顿皮具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森泽律师事务所为义乌
市伊仕顿皮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义乌市伊仕顿皮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
内向管理人或者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偿、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
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义乌市伊仕顿皮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8
月16日前向义乌市伊仕顿皮具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
权。管理人接受申报的地点及电话为:浙江省义乌市江滨
中路468号二楼，联系人：石律师，电话：18329031630。债
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义乌市伊仕顿
皮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义乌市伊仕顿
皮具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8月20日上午9时在互联网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20027号

河北华勋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鹏涛: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信创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北华勋智能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和鹏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20027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解除原告浙江信创商贸有限公司与
被告河北华勋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购销合同》中未履
行部分。二、被告河北华勋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浙江信创商贸有限公司货款
4059796.5元、支付违约金285000元。三、被告和鹏涛对
本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558元、保全费5000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河北华勋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
鹏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破27号

本院于2021年7月8日裁定受理义乌市安邦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为
义乌市安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管理人。

义乌市安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法定
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
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者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
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将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义乌市安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债权
人应于2021年8月16前向义乌市安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的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接受申报的地点
及电话为:义乌市新科路35号总部经济园A6幢21楼浙江
近真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刘玎玎，13857969292。债权人
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义乌市安邦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义乌市安邦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8月20日14时30分通过互联网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特340号

王露：本院受理申请人汤敏峰申请宣告王露失踪一

案，经查：王露，女，汉族，1955年7月12日出生，户籍住址：
浙江省武义县白洋街道象龙小区1路1幢1号，身份证号
码：330723195507120020，下落不明已满七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露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027号

杜云浩：本院受理原告黄广辉与被告杜云浩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由被告杜云浩支付原告黄广辉工资10000元并
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21年5月11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
决确定付款之日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履
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
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杜云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逾期本
裁定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98号

于美花、贾宝民、于宏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298号
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36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88010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
支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247号

衢州市柯城鑫铭泰电器商行：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柯
城博海广告制作部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247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衢州市柯城鑫铭泰电器商行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衢州市柯城博海广告制作
部74158元及其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按年利率3.5%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654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2214元,由被告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交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花园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991号

李利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被告李利兵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199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利兵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
路桥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5999.57元及截至2020年9
月14日的利息699.64元、费用885.15元，并支付以本金
5999.57元为基数按合约约定的利率自2020年9月15日
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费用及律师代理费1000
元（上述利息、费用、律师费等合计以不超过月利率2%为
限）。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李利兵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24民初1446号

胡裕祥（浙江省象山县丹西街道白石村8组20号）：
本院受理原告丁博文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24民初
14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胡裕祥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丁博文借款本金450000
元，并支付利息（从2021年3月1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
履行完毕之日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80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700元，
由被告胡裕祥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仙居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7月6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安
吉县人民法院(2021)浙0523执清3号，陈雪峰个人债务集
中清理管理人应为“浙江振源律师事务所”，特此更正。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合法
拥有对债务人浙江新光饰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截至
基准日2021年4月22日，该户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650,
000,000.00元，欠付重组宽限补偿金人民币276,412,500.00
元、延期履行期间的重组宽限补偿金人民币9,896,250.00
元，合计金额为人民币936,308,750.00元。该债权的担保
措施包括：①抵押物担保：周晓光、虞云新等13名自然人
持有的位于义乌市世贸中心的25套商住用房，合计面积
为5653.76平方米；②质押物担保：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对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43,450万元应收账款，上海希宝
实业有限公司对上海鹏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7,204.55万
元应收账款、对上海翼客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70,844.10
万元应收账款，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义乌市新光
贸易100%股权、持有的浙江新光饰品92.72%的股权；③连
带责任保证人：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光金控投资有
限公司、周晓光、虞云新、虞江波、俞恬伊。我司拟对该债
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好，有付款能力，能够接受债权
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受理该资产处
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薛先生、彭女士，联系电话：
023-67719874、023-67719865。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殷女士，
023-67719842。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178号美全二十二世
纪A1栋。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宁波市北仑区芦江法律服务所王萍辉
遗失执业证壹本，基层工作者执业证，证号
31102152107112，流水号：N0017165。声明
作废。 王萍辉

2021年7月16日

遗失声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茂华实业有限公司等 2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至2021年06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4,455.39万
元,本金为3,323.00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
在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
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
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cinda.com.
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张文韬,张巍琼
联系电话：0571-85774660,0571-85774791
电子邮件：zhangwentao@cinda.com.cn,

zhangweiqio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7月16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茂华实业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